[bookmark: _GoBack]附件3

北京市中医重点专科管理办法（2022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落实《北京中医药发展“十四五”规划》，推进北京市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提升北京中医药发展核心竞争力，分类分级做好北京市中医重点专科建设与管理（以下简称：市级中医重点专科），确保市级中医重点专科建设项目顺利实施，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开展市级中医重点专科建设相关工作,适用于本办法。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三条  北京市中医管理局负责市级中医重点专科建设管理的总体规划，组织实施市级中医重点专科建设项目的申报、评审、日常评估、中期考核、终末验收等管理工作。
第四条  北京市中医管理局下设市级中医重点专科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专科办”），建立市级中医重点专科管理专家库，组织专家制定市级中医重点专科评审、中期评估和终末验收的标准与考核细则。定期组织专家对市级中医重点专科建设情况进行督导、检查、评估、绩效考核等，并将结果上报北京市中医管理局。
第五条  市级中医重点专科建设单位应成立相应组织管理部门，负责项目日常的管理并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提供保障。将市级中医重点专科建设列入本单位规划及年度工作计划，制定实施方案，配备相应的建设项目负责人，保障建设项目的进展和实施。

第三章  申报与遴选

第六条  按照北京市中医重点专科建设方案及招标指南、建设标准等文件，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组织专科进行申报，填写申报书和申报资料，申报资料的相关内容，要求体现准确性、完整性和真实性。
第七条  专科办负责组织项目的申报、遴选等具体组织工作，遵循公平、公正的评估程序，量化遴选指标标准，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答辩评审。遴选程序结束后将遴选结果和评估报告报送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审核，经公示无异议后，确定项目名单。
  
第四章  项目实施

第八条  入选的市级中医重点专科建设单位，应按照要求填报《项目任务书》，原则上不得对《项目任务书》确定的建设内容进行更改或调整。
    第九条  市级中医重点专科建设项目负责人全面负责项目实施的具体工作，制定市级中医重点专科建设规划、年度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和具体措施。
    第十条  市级中医重点专科建设单位应按照《北京市中医药重点专科建设标准》要求开展专科建设。专科建设应在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人才培养与名医传承、优势病种的诊疗和临床路径实施、学术创新、专科设备及中医诊疗设备、中医适宜技术推广等方面加强建设。
第十一条  市级中医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应遵照国家和本市制定的中医临床路径和诊疗方案，不断优化完善并体现本专科的特色疗法，达到中医医院等级评审标准的要求。本专科收治的中医优势病种与国家中医管理局发布的一致时，应执行国家和本市的中医诊疗方案；本专科优势病种不在国家中医管理局发布的诊疗方案之内时，科室应按照国家中医管理局、中华中医药学会发布的诊疗方案框架制定本专科优势病种诊疗方案，并定期对优势病种诊疗方案进行总结、分析、评估和优化。

第五章  督导检查与验收评估

第十二条  市级中医重点专科建设周期为三年，自北京市中医管理局批准建设单位之日起开始计算。
第十三条  建立定期督导检查及监测制度，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全面检查，不定期组织飞行检查，督促各市级中医重点专科按计划开展工作。对市级中医重点专科数据和经费使用进行监测，加强质控和规范化管理，提升专科的能力建设。
第十四条  建立淘汰退出机制，在检查中发现未按市级中医重点专科规划、年度计划开展工作的，或建设进度明显缓慢的，或有弄虚作假的，将给予警告并列入黑名单，要求及时整改，并在半年内提交整改报告。对未及时整改的或整改不到位的，将点名全市通报，第二年仍未整改到位的，取消市级中医重点专科资格。
第十五条  市级中医重点专科建设验收评估。市级中医重点专科建设期满前三个月，应及时向专科办提出评审验收申请，逾期不予受理。
第十六条  验收评估采用现场检查、专家集中评审和复核等相结合的方式。市级中医重点专科建设单位通过评审验收，经公示无异议，由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公布名单，并授予市级中医重点专科标牌，有效期为三年。三年后将进行复核验收，合格者继续保留市级中医重点专科资格，不合格者取消市级中医重点专科资格。

第六章  资金与绩效管理

第十七条  加强市级中医重点专科建设经费的合理使用。经费主要用于中医诊疗设备购置、诊疗规范评估与优化、临床路径实施、专业培训、适宜技术推广、信息收集整理、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等。
第十八条  各项目单位应结合专科建设需要加大经费投入，保证市级中医重点专科建设项目的完成。
第十九条  各项目单位应加强项目经费管理，专款专用，单独核算，按年度完成当年拨付经费的支出。专科验收合格后净结余资金应按财政部门有关规定交回北京市中医管理局。
第二十条  建立绩效考核管理机制。项目单位每年度对项目总体目标的完成情况、质量与数量指标完成情况、取得的效果、资金执行进度与合规情况等进行评价，督导市级中医重点专科发

展目标、计划落实、实施效果及规范管理。并将考核结果于每年2月底之前上报专科办。
  市中医局根据绩效考核结果，结合数据监测情况，评价分析市级中医重点专科产出的效率和效益，优化项目完成的量化指标和经费使用措施，及时调整市级中医重点专科发展的目标和要求。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本办法由北京市中医管理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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